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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暨董事长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、法

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收到公

司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刘玉女士的辞职报告，刘玉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

长、董事的职务，辞职后仅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，刘玉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

的正常运作。刘玉女士辞去董事长、董事的申请自书面辞呈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

起生效。 

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了十届十四次

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

会的议案》，选举董事侯林先生担任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

事长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。同时因刘玉女士

辞职后，其分别在董事会战略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所任职位

空缺，相应职位将由侯林先生担任，为此对公司董事会下属三个专门委员会作相

应调整，调整后的专门委员成员具体如下： 

1、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侯林；委员： 雷云先、曹剑 

2、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严法善；委员：侯林、雷云先  

3、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

主任委员：雷云先；委员：侯林、韩志丽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刘玉女士辞职后，公司法定代

表人职责由新任董事长侯林先生履行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时间以公司营业执照变

更时间为准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收到董事长刘玉女士出具的《关于鹏起科技第十届

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无效的函》，刘玉女士郑重声明并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决议的有效性提出异议称： 



1、本人并未向董事会亲自送达辞职书，该辞职书是在其他特定情况下书写，

没有落款日期，现有条件不满足特定情况，因此并不代表本人目前的意愿。 

2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十二条，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

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无效；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

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或者决议内容违反

公司章程的，可撤销。因此，刘玉女士认为第十届十四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和召

开内容严重违法，该董事会决议无效，董事会应撤销此次决议。刘玉将保留通过

法律途径（包括不限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角度）追究相关董事、高管的责任。 

3、本次董事会召开的程序及决议无效，违反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 

公司认为，刘玉女士的辞职报告有她本人签名和指印，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

张朋起先生转交公司董事会，该辞职报告真实有效。本次董事会由四名董事提议

临时召开，会议通知通过邮件和电话、微信等方式通知到了每一位董事，会议召

开的程序及决议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6 月 13 日     

 

 

附：侯林简历： 

侯林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2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北京邮电大学电磁场与微

波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。2013 年 3 月至 2013 年 5 月，任洛阳逐原经贸有限

公司副总经理；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，就职于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，任

副总经理，主管科研工作；2015 年 3 月至今，任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监事；

2016 年 11 月至今，任洛阳乾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；2017 年 11 月至今，

任洛阳大域航空钛材料有限公司监事；2019 年 4 月至今，任包头大域新材料科

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；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鹏起科技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长；2019 年 8 月至今，任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
